
鲁山县2021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任务台账

序号 重点任务 任务分解 责任单位

1

决策公开。主要包括重
大决策预公开、规范性
文件公开以及政策解读
信息发布情况。

重大决策预公开

⑴决策承办单位拟定并向本级政府办公室报送年度重大决策事项（事项名称、承办部门、决策时间及是
否听证等）以及重大决策草案、解读材料、意见征集及反馈情况、合法性审查意见等材料；公开征求意
见不少于30日，因紧急情况需缩短期限的，需提供说明材料；合法性审查一般不少于7个工作日。
⑵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置决策预公开栏目，集中公开年度重大决策事项目录，列明决策事项、承办部门、
决策时间及是否听证等信息；发布重大决策的意见征集、反馈整体情况及详细内容。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各部门

规范性文件公开

⑴每2年对政府和部门规范性文件修改废止情况进行梳理，制发清理结果文件。
⑵在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目录设置有效规范性文件栏目和修改废止文件栏目，发布规范性文件清理结
果信息，包括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列表、单个文件的修改废止情况。
⑶定期公开规范性文件备案信息，目录要素包括文件名称、序号、发文字号、发文依据、发文日期、生
效时间、有效期至、备案结果等。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政策解读

⑴在政府网站设置政策解读专栏，对本地区、本部门政策进行分类解读和公开。
⑵完善解读内容，列出解读背景、核心内容、惠民利民举措、新旧政策差异等。
⑶丰富解读形式，除文字解读外，图表解读、视频解读、动漫解读、在线访谈等多元化解读比例不低于
50%。
⑷增加解读主体，发布单位主要负责人解读政策信息。 
⑸政策解读与政策文件同步发布，并与政策文件相关联。

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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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服务公开。主要
包括权力清单信息、政
务服务信息、行政执法
信息的公开情况，其中
行政执法信息包括“双
随机”监管信息以及行
政处罚信息的公开情况

。

权力清单公开

⑴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置专栏集中展示本级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并发布动态调整情况。
⑵在政务服务网发布政府部门权力事项清单及动态调整情况。
⑶加强权力清单动态梳理和更新发布，确保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务服务网两处权力清单保持一致。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服务中心

政务服务信息公开

⑴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推进。
⑵在政务服务网公开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清单内容要素齐全）、年度确需保留或取消的证明事项清单、
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行政审批结果等；按个人全生命周期和企业全生命周期集中展示办事指南的情
况；2021年6月底前编制发布“办事一本通”。
⑶县政务服务大厅，乡镇（街道办）便民服务中心设政务公开专区，配备相应设施设备，提供政府信息
查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咨询答复等服务。

县政府办公室、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县政务服务和大
数据服务中心

“双随机”监管信息公开

⑴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置“双随机”栏目，集中展示各部门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⑵在“双随机”监管平台和企业信用信息网发布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清单内容、抽查结果和查处情况。
⑶依据权责清单，报送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内容完整，包括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
等要素。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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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结果公开。主要
包括法治政府建设年度
报告和建议提案办理结
果的情况，审计报告的
公开情况，督察督办及
问题整改落实公开情

况，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情况，以及各乡镇、街
道基层政务公开情况。

行政处罚信息公开

⑴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置栏目，集中公开行政许可和处罚事项目录；年度行政处罚结果自作出行政决定之
日起7个工作日内网上公开，要素完整，涵盖被处罚机构代码、主要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结果等
要素；对个人隐私信息做“去标识化”处理，不过度披露当事人个人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家庭详细住
址等信息。
⑵按行政处罚结果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在信用鲁山网和企业信用网发布行政处罚信息，
其他要求同上。
⑶在政府门户网站或信用鲁山网发布行政处罚信息，要求同上。

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建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

⑴在政府门户网站设置专门栏目，集中发布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结果；11月底前公开本地
区本年度办理建议提案总体情况。
⑵在政府网站公开本年度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办理复文全文。

县政府办公室、县政府各部门、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

⑴每年4月1日前，编写上年度本级政府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并在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报告名称规范
、内容翔实，包括上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及本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与方向。
⑵按时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本部门法治政府建设年度报告，要求同上。

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审计结果公开

⑴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上年度本级政府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报告，包括基本情况、
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审计意见建议、整改情况。问题整改情况需逐项列出，覆盖全部问题。
⑵在本部门网站公开本年度审计计划，包括财政审计、专项审计相关计划安排；公开本年度专项审计报
告和政府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报告，包括基本情况，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县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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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和结果公开。主要
包括法治政府建设年度
报告和建议提案办理结
果的情况，审计报告的
公开情况，督察督办及
问题整改落实公开情

况，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情况，以及各乡镇、街
道基层政务公开情况。

督察督办及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公开

⑴做好年度《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重点工作，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政府会议决定重要事项及领
导同志重要批示等贯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及时公开动态工作信息。
⑵定期公开以上4个方面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政府各部门

重点领域信息公开

(1)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领域。(2)公共资源交易领域。(3)义务教育领域
(4)户籍管理领域。(5) 社会救助领域。(6)养老服务领域
(7)公共法律服务领域。(8)财政预决算领域。(9)就业领域
(10)城乡规划领域(11)农村集体土地征收(12)生态环境领域
(13)保障性住房领域(14)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领域
(15)农村危房改造领域(16)城市综合执法领域
(17)涉农补贴领域(18)公共文化体育服务领域
(19)卫生健康领域(20)安全生产领域(21)救灾生产领域
(22)食品药品监管领域(23)税收管理领域(24)扶贫领域

县发展改革委、县财政局、县公
安局、县教体局、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县人社局、县交通运输
局、县城市管理局、县卫健委、
县自然资源局、县司法局、县水
利局、市生态环境局鲁山分局、
县农业农村局、县民政局、县应
急管理局、县税务局、县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县房管局、县人防
办、县扶贫办、县医疗保障局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基层政务公开

⑴政府门户网站设置基层政务公开专栏，发布26个领域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信息。
⑵编制发布村（居）政务公开标准化目录并动态调整。
⑶规范工作流程，优化公开政府信息管理、信息发布、解读回应、依申请公开、公众参与、监督考核等
工作流程及相应工作制度。
⑷推动政务公开工作与政务服务业务融合发展，将标准目录、标准规范嵌入部门业务系统。
⑸推动政务公开与村（居）务公开有效衔接，建立农村社区政务公开事项清单，完善基层政务公开与村
（居）务公开协同发展机制。
⑹拓宽公开渠道，加大乡村振兴、村级财务、惠农政策、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方面公开力度。
⑺注重实效，保障经费，2021年6月底前完成县、乡两级行政服务中心和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政务
公开专区建设。配备相应设施设备和业务服务系统，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依申请公开办理、办事咨询答
复等服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县财政局、县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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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公开平台建设。主
要包括政府网站栏目建
设、网站互动交流、政
府公报发布以及政务新
媒体建设情况等。

网站互动

⑴在政府网站设置领导信箱、意见征集等互动栏目，回应群众关切。
⑵对公众诉求或提出问题留言处置、回复等工作在规定时限完成，回复时间不超过5个工作日。
⑶回复意见力求政策把握准确、裁量适度，语言表述清晰、措辞得当、言简意赅。

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政府网站平台建设
⑴头部标识区的国徽放置规范，展示网站规范全称；⑵中部内容区栏目设置合理规范，功能不重叠，与
政务服务网链接；⑶底部功能区至少要列明党政机关网站标识、“我为政府网站找错”监督举报平台入
口、网站标识码、网站主办评估对象及联系方式、ICP备案编号、公安机关备案标识和站点地图等内
容；⑷网站提供全文检索、智能搜索和智能问答等服务功能。

县政府办公室

5

依申请公开。主要包括
在线申请和信函申请渠
道的畅通性和答复规范
化程度。

依申请公开

⑴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内容完善。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时调整本单位的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列明申请方式、依申请答复期限、监督救济渠道和收费情况等必要内容，完善依申
请公开接收、登记、办理、答复、归档等流程。
⑵申请渠道完整。申请人可当面、或以传真、邮寄方式提交书面申请，可在线申请、以电子邮件等方式
提交申请，可向政府部门也可向本级政府提交申请。
⑶答复及时。收到申请时，能当场答复的，应当场答复；不能当场答复的，应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没有遗漏。
⑷答复规范。应向申请人出具正式的答复告知书，对申请人作出不利答复（部分公开、不予公开、非政
府信息、信息不存在、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时，应当告知申请人法律依据、理由和救济渠道
。

县政府各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


